
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 
資料文件  

 
立法會  

交通事務委員會及財經事務委員會  
運輸業保險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  

 
保險公司 (包括互保協會 )的授權規定和  

海外處理虛假或誇大保險申索的經驗的補充資料  

 
引言  

  本文件旨在提供下列資料 － 

(a)  償付準備金的要求；  

(b)  足夠的再保險安排； 

(c)  船東保障及賠償協會（“船東保賠協會”）；及 

(d)  海外處理虛假或誇大保險申索的經驗。 

 

背景資料  

2.   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委

員要求當局就償付準備金的計算及再保險安排的評核提供資料。委員

亦問及船東保賠協會和海外處理虛假或誇大保險申索的經驗。 

 

授權規定  

3.   根據《保險公司條例》（“條例”）第 8 條，除非保險業

監督（“保監＂）認為保險公司（包括互保協會）能符合條件，當中

包括償付準備金之規定及為承保的風險作出足夠的再保險安排，否則

保監不得授權公司經營保險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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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付準備金規定  

4.   償付準備金的數額是依據條例第 10 條釐定。一般而言，

該數額是( a )有關保險公司保費收入的五分之一；或( b )有關未決申

索的五分之一，而兩者中以數額較大者為準。若保險公司經營汽車保

險業務，則該數額不得少於港幣二千萬元。 

 

5.   保險公司就某一年度的有關保費收入，是指（a）在該年

度內毛保費收入的 50%；或（b）從毛保費收入中扣除就再保險而須

支付的保費後得出的數額；兩者以數額較大者為準。 

 

6.   保險公司就某一年度終結時的有關未決申索，是指以下數

額的總和：（a）在尚未減去任何可向再保人追討的數額之前的未決申

索的 50%；或減去任何可向再保人追討的數額之後的未決申索的數

額，兩者以較大者為準；及（b）未過期風險的額外款額。“未過期

風險的額外款額”是指保險公司在其財政年度终結時，除未滿期保費

外，另外撥出一項款額，以支付保險公司根據在該年度終結前訂立的

保險合約，而須在該財政年度終結之後承擔的風險所涉及的申索支出

及理賠費用。 

 

7.   一間公司申請授權經營保險業務時，除其他資料外，必須

提交三年的業務計劃。業務計劃中必須包括因應不同情况的年度預算

收入帳、預算損益帳和預算資產負債表。申請人必須提供資料，令保

監信納它能恆常符合償付準備金之規定。 

 

足夠的再保險安排  

8.   保監在評核保險公司所作出的再保險安排是否足夠時，會

考慮包括下列的各種因素 － 

 

(a) 保險公司的再保險管理架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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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再保險安排的種類； 

(c) 保險公司的最高自留額； 

(d) 再保險公司之間的風險分散；及 

(e) 再保險公司的穩健程度。 

 

保險公司的再保險管理架構 

9.   保險公司應成立一個穩健的再保險管理架構，督導因應其

風險及財務狀況而訂立的再保險計劃。此架構須涵蓋在挑選、實施、

監督、管控、檢視及記錄再保險安排方面的規例與守則。 

 

再保險安排的種類 

10.   保險公司應考慮其承保風險的性質及範圍，並因應其風險

承受程度，選擇最為適合的再保險保障。 

 

保險公司的最高自留額 

11.   保險公司應透過盡職審查去制訂適合其風險承受程度的

最高自留額。制定自留額的策略不應只考慮單一風險申索，而應顧及

多重風險事件（例如發生災難性事件）。保險公司亦應留意再保險計

劃中可能存在的落差，及因此而引致預期以外的風險。 

 

再保險公司之間的風險分散 

12.   保險公司應有監控措施，確保將其再保風險適當分散至不

同的再保險公司，以減低過度集中於少數再保險公司所帶來的風險。

保險公司亦應就每間再保險公司的最高合計風險設定審慎限額。 

 

再保險公司的穩健程度 

13.   保險公司應慎重考慮再保險公司的穩健程度，並參考相關

的因素，例如再保險公司的信用可靠評估、信貸風險及信用評級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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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東保賠協會  

14.   船東保賠協會是船東組織，由參與受保的船東（“會員”）

擁有和管控，以非牟利互保形式運作。換言之，會員間共同出資以分

擔個別會員所承受的保險損失。 

 

15.   船東保賠協會的基本運作原則，是會員每一年度所繳交的

保費，應足以支付該年度的賠償申索、再保險費用和行政費用。但該

年度如因承保業績不佳而導致資金不足，則會員便須繳交額外或補充

的保費。另一方面，如該年度的承保業績理想而導致有盈餘，協會則

會將盈餘退還給會員，或將盈餘撥進應變準備金，用以支付來年的潛

在損失。 

 

船東保賠協會與普通保險公司的比較  

16.   船東保賠協會與普通保險公司的主要差異如下 – 

 

(a)  保費的不確定性 

船東保賠協會的保費是基於事先決定的費率預先收納。在承

保業績不佳和／或有龐大的賠償申索時，會員可能要交付額

外的補充保費，因而引致保費的不確定性。至於普通保險公

司，保費是在受保人立約時已經確定。 

 

(b)  營運資金 

船東保賠協會的營運資金是由參與受保的船東會員出資，故

不會在資本市場集資。而普通保險公司則可以經資本市場集

資。 

 

(c)  潛在的額外責任 

對船東保賠協會來說，船東會員是要共同及連帶地負擔任何

未了的賠償申索，如果有會員未能履行其責任，其他的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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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有可能須要繳付額外的金額。如果受保人是從普通保險公

司購買保險，便沒有上述這些額外責任。 

 

(d)  管控 

船東保賠協會的最終管控繫於受保的船東會員之手，而普通

保險公司最終是由其股東管控。 

 

(e)  保障範圍 

船東保賠協會因應船東的運作需要而提供全面的保障，至於

普通保險公司由於不同的保單或受保公司可能有不同的豁免

條款，未必能提供如船東保賠協會般全面的保障。 

 

(f)  免費服務 

船東保賠協會提供各類免費服務予船東會員，包括預防損失

措施的資料、法律意見、最新的港口法規訊息等。但普通保

險公司一般不會提供這些服務給受保的船東。 

 

海外處理虛假或誇大保險申索的經驗  

17.   我們理解很多地區（包括美國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英國、

澳洲及內地）同樣有虛假保險申索／意外、誇大傷勢及濫發病假證明

書的問題。雖然它們大多會採取措施處理這些問題，惟問題仍持續。 

 

與醫療相關的措施 

18.  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，安大略省政府正考慮就車禍傷者提供

醫療服務的診所設立發牌及／或監管制度是否合理。新加坡的保險及

醫療業正進行就只容許表列的專科醫生診斷一些如頸椎過度屈伸的

非住院損傷和評核此類索償的可行性研究。在澳洲，醫生則獲發有關

填寫和簽發病假證明書的指引，並讓他們知悉如果故意或疏忽提供具

誤導性或不真實的資料，會受紀律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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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  香港有些保險公司或要求索償人士到指定的醫生或公立

診所作出由保險公司支付的醫療檢驗，特別是當個案涉及嚴重損傷或

延伸病假。香港醫務委員會亦已向醫生發出有關簽發病假證明書的專

業守則，違反該守則，會受紀律處分。 

 

中央數據庫 

20.   英國保險業出資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保險詐騙名冊，使保

險公司可互通已知的詐騙個案，方便它們識別任何沒有申報以前曾騙

取保險賠償的索償人士。 

 

21.   香港保險業聯會（“保聯”）正就成立偵察保險詐騙機制

進行可行性研究，但必須先解決有關個人資料私隱的問題。 

 

舉報熱線及專責的詐騙調查 

22.   加拿大、澳洲、英國和美國等地設有保險詐騙熱線電話，

讓市民舉報任何可疑詐騙活動。倫敦警察的經濟犯罪偵查局內設有保

險詐騙執法部，專責打擊保險詐騙。 

 

23.   我們知悉香港警方現正考慮提供綜合報案系統，由商業罪

案調查科統籌及跟進由保聯轉介有關交通意外的保險詐騙。 

 

保險公司的監控措施 

24.   美國有些保險公司為其專業理賠人制訂特定的培訓課

程，並建立預警程序，幫助他們識別一些可能是不尋常的索償。它們

有些也聘請醫療專家小組，評估可疑的保險申索。澳洲有些保險公司

則同時使用事實和監測調查，以識別詐騙活動。 

 

25.   香港有些保險公司亦同樣設有內部監控程序，識別可疑的

保險申索及調查可疑詐騙個案。 

 
 



7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保險業監理處  
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 




